核能研究所非適用勞基法人員註1      年專案加班彙總表
(申請每月21小時以上專案加班使用)
	編號
	單位
	工作工項
	加班
起訖日期
	加班時數上限及
請領時數上限(小時)
	預計加班人員
	超時加班理由:
· 申請專案加班時數註2之理由
· 超過每日加班時數註3上限之理由
· 超過每日加班請領時數註4上限之理由
· 研究人員請領加班費註5之理由

	
	
	
	
	
	每日
	每月註2
	工號
	姓名
	職稱
	

	
	
	
	
	
	加班時數註3
	請領時數註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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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1.「非適用勞基法人員」包括編制內職員、聘僱人員。
2.專案加班應依業務需要覈實提報需求，每人每月以21小時以上、未超過60小時為限。
3.上班日每人每日加班不得超過4小時，假日每人每日加班不得超過12小時。
4.加班費平日每日請領不得超過4小時; 假日每日請領不得超過8小時，如因業務需要需請領超過上限，應敘明理由專案簽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編制內研究人員、簡任級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行政人員之加班，均於加班後1年內，依加班時數補休假，不得請領加班費。但於經費許可下，未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非簡任編制內研究人員，得敘明理由專案簽准支給加班費。

單位主管：
